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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085]1 总则
[bookmark: bookmark62][bookmark: _Toc25934]1.1 编制目的
为建立健全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提高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能力和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 ，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度，保障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bookmark: _Toc23196]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夯实应急减排措施的指导意见》（环办大气函〔2019〕648号）、《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重污染天气防治若干规定》、《湖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湘政办发〔2019〕68号）、《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年修订版）》、《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株政办发〔2020〕7号）、《株洲市荷塘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1875]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荷塘区行政区域内发生或即将发生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和应急响应工作。
本预案所称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重度污染）及以上污染程度的大气污染。因沙尘造成的重污染天气，参照沙尘天气相关要求执行，不纳入本预案范畴。
[bookmark: _Toc1832]1.4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荷塘区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株洲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和应急联动工作。其下级预案包括相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方案、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相关企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即企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本预案与其下级预案共同组成荷塘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
[bookmark: _Toc29437]1.5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首要目标，强化节能减排措施，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对公众身体健康的影响。
分级响应，分类管控。根据市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全面落实分级响应措施，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分类落实管控方案。
部门联动，属地落实。健全部门重污染天气联动协调机制，充分发挥部门专业优势，协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街道（镇）、社区（村）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bookmark: _Toc13766]2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24704]2.1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
区人民政府设立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以下简称区指挥中心），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区指挥中心指挥长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兼任，副指挥长由区政府办公室协管副主任和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局长兼任。
区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包括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区科工信局、市公安局荷塘分局、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体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警大队、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和街道（镇）政府（各成员单位主要职责见附件3）。根据应对工作需要，可增加区级有关单位负责人为区指挥中心成员。
[bookmark: _Toc13633]2.2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
区指挥中心下设办公室，设在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内，为区指挥中心办事机构，办公室主任由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副局长担任。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接收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的指令；负责贯彻指挥中心的批示和部署；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协调工作；组织修订区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根据区指挥中心授权，负责预警信息的发布与解除；指导区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组织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总结评估；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培训、宣传等工作；完成区指挥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
区指挥中心主要职责：负责贯彻执行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的指令；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指挥、组织、协调全区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响应、总结评估等工作。
[bookmark: _Toc28066]2.3 街道（镇）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
街道（镇）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负责领导、指挥和组织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bookmark: _Toc16451]2.4 区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
[bookmark: bookmark65]生态环境荷塘分局牵头组建重污染天气应对专家组，主要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响应及评估，形成专家会商结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提供技术支撑与对策建议。
[bookmark: _Toc13829]3 应急准备
[bookmark: bookmark66][bookmark: _Toc10494]3.1 编制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生态环境荷塘分局牵头，区科工信局参与，组织编制更新工业污染源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住建部门组织编制更新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城管局组织编制更新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和渣土处置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更新土地整理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区交通运输局组织编制更新交通建设施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各街道（镇）根据本区域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配合职能部门将应急减排措施层层落实到具体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现场检查措施落实情况，分类落实切实有效、便于操作的应急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15300]3.2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生态环境荷塘分局组织定期审核全区应急减排清单、减排措施、应急减排比例，主要包括基础排放量和应急减排基数。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在强制性减排措施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应急减排比例在黄色、橙色和红色预警期间，应当分别达到10%、20%和30%以上。
[bookmark: _Toc18190]3.3 指导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
[bookmark: bookmark67]生态环境荷塘分局会同区科工信局指导纳入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含企业基本情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主要产生和排放大气污染物环节、污染物排放情况（含重型运输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并载明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明确具体停产的生产线、工艺环节和各类减排措施的关键性指数，细化具体减排工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企业应当制定“一厂一策”实施方案公示牌，安装在厂区入口等醒目位置。对于简单工序或重污染预警期间实施全厂、整条生产线停产和轮流停产的工业企业，可只制定公示牌。
[bookmark: _Toc1616][bookmark: bookmark68]4 预警
[bookmark: _Toc24918]4.1 预警分级
以AQI日均值为指标，按连续24小时（可以跨自然日）均值计算，按照环境质量预测结果、空气污染程度、重污染天气持续时间等因素，将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3个级别，由轻到重依次分为：黄色（III级）预警、橙色（II级）预警和红色（I级）预警。
黄色（III级）预警：预测AQI日均值>15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且预测有短时重度污染，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橙色（II级）预警：预测AQI日均值>15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1天（24小时）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
红色（I级）预警：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值>300将持续1天（24小时）及以上；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
[bookmark: bookmark69]区指挥中心及时接收市指挥中心发布的预警指令，预警级别按市指挥中心确定的发布。
[bookmark: _Toc4433]4.2 预警发布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根据市指挥中心预警指令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预警信息须明确预警级别、启动时间、应急响应区域范围和响应措施等内容。
黄色预警由区指挥中心副指挥长批准发布，橙色、红色预警由区指挥中心指挥长批准发布。预警信息采用以下方式发布：区指挥中心办公室制作预警信息发布单，预警信息发布单经审核、签发后，通过电子公文、传真、邮件等方式向区政府总值班室、区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和街道（镇）发布；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通过微信、邮件及荷塘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向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系统各有关责任人、应急减排单位有关责任人发送；区委宣传部、区文旅体局组织门户网站、新媒体等新闻媒介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bookmark: bookmark70][bookmark: _Toc23533]4.3 预警调整解除
区指挥中心接收市指挥中心预警调整解除指令，根据市指挥中心指令发布预警调整、解除信息。
[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_Toc21345]5 应急响应和措施
[bookmark: _Toc29274] 5.1 响应分级及启动
与预警等级相对应，实行三级应急响应。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预警发布后，区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各街道（镇）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启动响应级别应急响应，落实应急值守制度，做好应急人员、车辆、设备、物资的调度，并采取相应措施。
[bookmark: _Toc9186]5.2 Ⅲ级响应措施
5.2.1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5.2.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1）倡导公众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天可将空调适当调高1-2℃，冬天可将空调适当调低1-2℃。
（2）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出行；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3）倡导公众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使用。
5.2.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工业企业。全区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10%以上。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建筑施工工地增加洒水降尘频次。除应急抢险、区重点工程、特殊工艺外，建筑施工工地和渣土处置工地停止渣土施工和运输、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外墙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
（3）城区道路。实施黄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城区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3次，重点道路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
5.2.4 监督管理措施
生态环境部门增加工业大气污染源、餐饮油烟污染源、加油站、非道路移动机械源的检查频次，确保大气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住建、城管、自然资源、交通、水利等部门增加建筑工地、渣土处置工地、矿山露天开采场地等检查频次，确保洒水降尘措施落实到位；城管部门增加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物资运输车辆检查频次，确保物料密闭防尘措施落实到位；城管部门增加禁止焚烧垃圾、露天烧烤和城市道路清洁措施检查频次；农业农村部门增加禁止焚烧秸秆的检查频次；生态环境、交警部门增加机动车排放上路检查频次。
[bookmark: _Toc18596]5.3 Ⅱ级响应措施
5.3.1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在III级防护措施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建议一般人群室外活动与户外作业佩戴口罩。
5.3.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III级建议性减排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绿色消费意识。
5.3.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I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bookmark: bookmark72]（1）工业企业。全区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20%以上。工业企业停止使用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I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停止使用国Ⅱ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3）城区道路。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I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4）机动车。矿山、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10辆次）等单位停止使用国IV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
5.3.4 其他措施
（1）交通运输部门加大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合理增加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频次和运营时间。
（2）在条件允许下，采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改善空气环境。
5.3.5 监督管理措施
[bookmark: bookmark73]在I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生态环境、交警部门联合检查使用国IV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运输情况；区指挥中心办公室督促指导街道（镇）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根据应急响应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16444]5.4 Ⅰ级响应措施
5.4.1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在II级防护措施基础上，中小学校、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停课措施；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一般人群避免户外活动，室外作业人员停止或减少室外工作，并加强防护。
5.4.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建议企事业等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5.4.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采取强化措施，进一步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
（1）工业企业。全区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全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减排30%以上。
（2）建筑施工工地。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强化II级响应措施。
（3）城区道路。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在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城区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4次，城区重点道路每日洒水降尘频次不少于5次。
（4）机动车。城区过境柴油车绕行疏导。
5.4.4 监督管理措施
[bookmark: bookmark74]在II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交警部门开展城区过境柴油车绕行疏导措施。
（2）区指挥中心督促指导街道（镇）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
（3）区指挥中心派出现场工作组和技术力量，赴街道（镇）督促指导应急响应工作，必要时，与相邻区协调沟通，采取相关应急联动措施。
（4）区指挥中心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评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的效果，及时补充完善应对措施。
[bookmark: _Toc12812]5.5 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预警级别调整，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当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应急响应自动终止。
[bookmark: _Toc29761]6 区域应急联动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及时接收市指挥中心重污染天气预警指令，按时参加市指挥中心的应急联动会议。加强与周边区（市）的应急联动，联合抓好过境柴油车绕行、重型载货汽车限行、禁止秸秆焚烧、大气污染事件处理等应急联动行动。
[bookmark: _Toc17000]7 总结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需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况进行总结、评估。预警解除后5个工作日内，区有关部门、街道（镇）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要将本单位内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区指挥中心办公室，总结评估报告应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启动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污染物应急减排比例等，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
[bookmark: _Toc18063]8 应急保障
[bookmark: bookmark75][bookmark: _Toc10099]8.1 组织保障
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队伍建设，区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应明确专门人员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建立完善应急值守制度，保证应急值守系统顺畅，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组织、协调、实施和监管能力，确保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能迅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bookmark: _Toc20777]8.2 资金保障
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指挥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响应工作经费，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bookmark: _Toc29078]8.3 技术保障
科学制定全区工业源、建筑施工工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科学制订全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方案。充分利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大气污染源在线监控、建筑施工工地扬尘在线监控等大数据，有效监控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bookmark: _Toc28565]8.4 通信保障
建立区指挥中心成员单位和街道（镇）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机构通信系统，明确工作人员联系方式，确保应急响应指令畅通。
[bookmark: _Toc28655]9 预案管理
[bookmark: bookmark77][bookmark: _Toc30540]9.1 预案宣传
宣传、文旅体、生态环境等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及信息网络，加强预案以及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的宣传，密切关注舆论，及时积极正面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类媒体要广泛宣传重污染天气应对的安全、健康知识，提高公众预防、自救能力。
[bookmark: _Toc8613]9.2 预案培训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应围绕各自职责的落实和监管方式开展培训，确保应急时监督执法到位；有关企事业单位应围绕各自所需落实的应急措施开展技术培训，确保各项应急措施安全、有效、全面落实。
[bookmark: _Toc5178]9.3 预案管理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本预案的编制、解释和日常管理，根据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布置和本预案实施情况，适时组织修订，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生态环境荷塘分局牵头负责全区应急减排项目清单的编制、修订、发布等工作。
区直相关部门应根据本预案有关要求，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报区指挥中心办公室备案，根据本预案修订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bookmark: bookmark42][bookmark: _Toc3787]9.4 预案实施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负责对有关成员单位专项实施方案和相关企事业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制（修）订、应急体系建设、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加强对区指挥中心各成员单位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监督监察，加大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的督查力度，将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纳入各成员单位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对未做好应急响应工作的，依规依纪启动问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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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3][bookmark: _Toc6102][bookmark: _Toc29338][bookmark: bookmark44]10 附件
[bookmark: bookmark79][bookmark: bookmark45][bookmark: bookmark80][bookmark: bookmark47][bookmark: bookmark49][bookmark: bookmark46][bookmark: bookmark48][bookmark: _Toc17329][bookmark: _Toc11610]附件1 荷塘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架构图

	区指挥中心指挥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区指挥中心副指挥长：区政府办公室协管副主任和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局长



	区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副局长



	区指挥中心成员单位


	区委宣传部
区发改局
区教育局
区科工信局
市公安局荷塘分局
区财政局
区自然资源局
生态环境荷塘分局
区住建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文旅体局
区卫健局
区应急管理局
区城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交警大队
荷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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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0][bookmark: _Toc16511][bookmark: _Toc26752]附件2 荷塘区重污染天气应对流程图
[image: /private/var/folders/hp/h5nvl5k11t5dtdncj6482f280000gn/T/com.kingsoft.wpsoffice.mac/photoeditapp/20241005162552/temp.png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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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_Toc31394][bookmark: _Toc23313]附件3 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成员单位职责表
	成员单位
	职责分工

	区委宣传部
	①负责指导各职能部门组织协调主要新闻媒体做好本预案和全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宣传报道；
②负责指导各职能部门组织协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组织指导新闻报道工作；
③负责指导重污染天气有关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处置和引导评论等工作；
④依法处置网上有害信息。

	区发改局
	配合区科工信局、生态环境荷塘分局等部门安排，负责落实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停产企业的停电措施。

	区教育局
	①负责编制全区重污染天气学校、幼儿园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②组织落实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减少或停止户外教学活动、采取弹性教学或停课等应急措施，组织开展相关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③组织落实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重污染天气健康防护知识宣传教育。

	区科工信局
	①负责编制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限产、停产应急响应专项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②配合生态环境荷塘分局制定并更新工业企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企业限产、停产情况执法检查。

	市公安局荷塘分局
	负责编制全区禁燃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专项实施方案，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禁燃查处力度。

	区财政局
	负责保障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所需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进行绩效评估。

	区自然资源局
	①负责编制土地整理施工、矿山开采施工扬尘管控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所管理工程中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荷塘分局
	①承担区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中心办公室职责，负责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统筹协调；
②牵头制（修）订全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指导督促区直部门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并牵头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③牵头制定并定期更新大气污染源清单，组织制定应急减排项目清单；
④指导监督重点排污企业编制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落实污染物减排措施，并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⑤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对宣传教育活动，做好社会动员，普及科学常识；
⑥收集分析各部门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
⑦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业污染源、餐饮油烟污染源、加油站、非道路移动机械源等大气污染源执法检查；
⑧联合交警部门，强化重污染天气期间机动车排气的监督检查；
⑨负责重污染天气专家组的日常工作。

	区住建局
	①负责协助制定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实施方案，按方案停止渣土施工和运输、混凝土搅拌、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喷浆等施工作业，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负责协助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建筑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交通运输局
	①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公共交通运力保障措施，引导公众选择绿色出行；
②负责编制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扬尘污染控制实施方案，落实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等施工过程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③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监管职责范围内公路等交通建设施工工地项目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编制重污染天气禁止焚烧秸秆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文旅体局
	①在职责范围内负责督促区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辖区内等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场所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②指导等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等旅游场所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采取缩短户外旅游活动开放时间、游客限流和有序疏导等应对措施。

	区卫健局
	①加强重污染天气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预防知识宣传；
②组织医疗机构做好医疗救治、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
	①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项目清单，依法指导监管职责范围内重点污染企业做好临时停产、限产（降低生产负荷）时的安全生产工作；
②配合做好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培训、应急响应、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等工作。

	区城管局
	①负责编制并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城市道路扬尘控制和禁止焚烧垃圾、露天烧烤实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强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车辆防尘管控措施，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
	①负责组织开展燃煤质量监督检查，加强生产领域涉及排放的特种设备、成品燃油、燃气的质量监管；
②负责组织锅炉节能标准执行情况和锅炉生产、进口、销售环节环境保护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③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车船用燃料的违法行为。

	区交警大队
	①负责编制重污染天气重型运输车辆管控措施方案，并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②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强化机动车排气检查执法力度；
③配合城管部门，强化建筑垃圾、渣土、砂石等运输车辆的检查执法力度。

	荷塘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①负责编制重污染天气工业园区范围内土地平场、市政施工、道路建设、管网建设等项目施工扬尘控制实施方案，监督检查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或暂停施工作业；
②监督检查工业园重点工业企业实施限产、停产等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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